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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沈阳市沈河区广聚源鞋类批发部
经营者：邸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210103MA10562EXH
类型：个体工商户
经营场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南塔东街18号2-3-3
经营范围： 鞋类批发兼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年6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内容为：在沈阳市浑南区孙家寨村99号有销售仿制军鞋行为，请求依法开展调查处理。执法人员当日对沈阳市浑南区孙家寨村99号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沈阳市沈河区广聚源鞋类批发部销售的鞋涉嫌为仿制军服（鞋），执法人员当场制作了现场笔录，并经主管领导批准，下达了《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沈浑南区市监工商[2021]014号）对涉嫌仿制军服（鞋）实施了扣押的强制措施。
2021年6月7日，经主管领导批准，我局以沈阳市沈河区广聚源鞋类批发部销售涉嫌军服（鞋）仿制品为由，进行立案调查。
2021年6月8日，案件承办人在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8号安姆大厦B座705室对当事人的相关人员进行了与本案有关情况的调查，制作了《询问笔录》，当事人先后提供了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沈阳市沈河区广聚源鞋类批发部于2021年5月开始，从位于河北石家庄的河北三五五四鞋业有限公司购入以下商品并予以销售：
1、“16武警春秋作训鞋”100箱，每箱10双，每双53元，销售价格每双55元，售出5箱，获利100元。经营额53100元。
2、“07作训鞋”250箱，每箱20双，每双25元，销售价格每双26.5元，售出1箱，获利30元。经营额125030元。
3、“新式作训鞋” 50箱，每箱20双，每双49元，销售价格每双50元，售出4箱，获利80元。经营额49080元。
4、“低腰作训鞋” 20箱，每箱20双，每双17.5元，销售价格每双21元，售出10箱，获利700元。经营额7700元。
5、“林地作训鞋” 10箱，每箱20双，每双18元，销售价格每双20元，售出7箱，获利280元。经营额3880元。
经营额总计23.8790万元，获利1190元。
上述商品，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沈阳警备区保障处出具的《关于类军服样品鉴定事》（秘密）（沈警保[2021]20号）鉴定为：真品军鞋。
依据《沈阳市军地联合打击非法制售军服专项行动方案》（沈警[2020]65号），附件二“军服禁售目录清单”规定，禁止非法生产、销售、穿着的军服品种包括：迷彩作训鞋（靴）。
据此认定当事人销售的上述军鞋，属于《军服管理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军服，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装备的制式服装及其标志服饰。”所定义的军服。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一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2、《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一份，证明我局要求当事人限期提供相关资料的事实；
3、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经营资质情况；
4、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授权相关人员接受调查的事实；
5、询问通知书一份，证明要求当事人接受询问调查的事实；
6、《询问笔录》一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调查违法的情况；
7、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当事人认为鞋类商品不属于军服进行辩解的事实；
8、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沈阳警备区保障处《关于类军服样品鉴定事》（秘密）的文件一份，证明当事人所销售的鞋属于真品军鞋的事实；
9、《沈阳市军地联合打击非法制售军服专项行动方案》一份，附件二《军服禁售目录清单》中，明确军服包括迷彩作训鞋（靴）的事实；
10、《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浑南市监工商[2021]04-002号），证明因当事人涉嫌犯罪，我局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线索的事实；
11. 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认定本案相关证据链条不构成刑事案件的事实。
2021年8月23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沈浑南市监罚告〔2021〕04-034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听证申请及陈述、申辨理由。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军服（鞋）行为，违反了《军服管理条例》第十条“禁止买卖、出租或者擅自出借、赠送军服。”的规定，构成买卖军服行为。
当事人的行为，符合《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类自由裁量权基准表》序号84“对非法生产军服、军服专用材料，买卖军服、军服专用材料，生产、销售军服仿制品行为的行政处罚。”行政裁量权基准“4．经营额在五万元以上，处以七万元至十万元罚款。”规定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买卖军服（鞋）经营额较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及《关于办理妨害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现行装备的制式服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第三项“(三)非法经营数额二万元以上的;”的规定，当事人涉嫌构成犯罪。我局于2021年6月25日将案件线索移送至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经与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检察院请示，认定本案线索的相关证据链条，不构成刑事案件，建议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并出具相关情况说明。
依据《军服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数额巨大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项“买卖军服、军服专用材料的；”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销售军服（鞋）行为，按照《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类自由裁量权基准表》序号84之规定，并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物品鞋403箱（详见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财物清单，文书编号：014号）；
2、没收违法所得1190元；
3、处以10万元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科技与财务科开具《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并将罚款缴至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帐户名称：辽宁省非税收入待解缴帐户。逾期不缴纳罚款，本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向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1年8月3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第 1 页 共 5 页

